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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市市中中伦伦（（青青岛岛））律律师师事事务务所所 

关关于于山山东东晨晨鸣鸣纸纸业业集集团团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2024年年第第一一次次临临时时股股东东大大会会之之 

法法律律意意见见书书 

致致：：山山东东晨晨鸣鸣纸纸业业集集团团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本所所”）接受山东晨鸣纸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公司司”）的委托，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

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中国国法法律律”，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以及《山东晨鸣纸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公司司章章程程》》”）等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对

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本次次股股东东大大会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 

1.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2.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3. 公司2024年9月7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的《山

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及

2024年9月6日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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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和《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席二

零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委任表格》； 

4.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到会登记

记录及凭证； 

5.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统计结果；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7.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其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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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

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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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本本次次股股东东大大会会的的召召集集、、召召开开程程序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1. 2024年9月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4年9月23日召开公

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2024年 9月 7日，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披露了《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4年9月6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山东晨

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和《山东晨鸣纸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席二零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委任表格》。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9月23日（星期一）14:30在山东省寿光市

农圣东街2199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召开。 

3.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采用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4年9月23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23日9:15-15:00。 

4. 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胡长青先生主持。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等与《山东晨鸣纸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山东晨鸣纸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公告的事项一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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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本本次次股股东东大大会会的的召召集集人人及及出出席席会会议议人人员员的的资资格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 经查验相关资料，并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资料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的H

股股东资格确认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如

下：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共计7名，代表

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35,662,903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3522%；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及其委托代

理人共计28名，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8,990,98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87%；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名，代表公司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9,750,986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44%； 

（4）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计360名，代表公司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0,142,289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78%。 

根据上述信息，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

共计396名，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64,547,158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31%；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内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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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387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8,133,269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1%。 

2.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

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

以认定，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三、、 本本次次股股东东大大会会的的表表决决程程序序及及表表决决结结果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

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

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

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对现场表决结果未提出异议。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

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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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00《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01 《发行规模》 

1.02 《发行面值和发行价格》 

1.03 《债券品种及债券期限》 

股股东东性性质质 
赞赞成成 反反对对 弃弃权权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A 股 481,094,222 99.3734% 2,776,008 0.5734% 257,300 0.0531% 

B 股 33,112,229 81.4196% 7,556,413 18.5804% - 0.0000% 

H 股 37,349,532 93.9588% 2,401,454 6.0412% - 0.0000% 

合计 551,555,983 97.6988% 12,733,875 2.2556% 257,300 0.0456% 

A 股、B 股中小投资者 47,543,548 81.7837% 10,332,421 17.7737% 257,300 0.4426% 

股股东东性性质质 
赞赞成成 反反对对 弃弃权权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A 股 481,090,922 99.3728% 2,719,908 0.5618% 316,700 0.0654% 

B 股 33,112,229 81.4196% 7,556,413 18.5804% - 0.0000% 

H 股 37,349,532 93.9588% 2,401,454 6.0412% - 0.0000% 

合计 551,552,683 97.6982% 12,677,775 2.2457% 316,700 0.0561% 

A 股、B 股中小投资者 47,540,248 81.7780% 10,276,321 17.6772% 316,700 0.5448% 

股股东东性性质质 
赞赞成成 反反对对 弃弃权权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A 股 481,175,422 99.3902% 2,618,208 0.5408% 333,900 0.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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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发行对象》 

1.05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1.06 《还本付息方式》 

B 股 33,112,229 81.4196% 7,556,413 18.5804% - 0.0000% 

H 股 37,349,532 93.9588% 2,401,454 6.0412% - 0.0000% 

合计 551,637,183 97.7132% 12,576,075 2.2276% 333,900 0.0591% 

A 股、B 股中小投资者 47,624,748 81.9234% 10,174,621 17.5022% 333,900 0.5744% 

股股东东性性质质 
赞赞成成 反反对对 弃弃权权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A 股 481,059,322  99.3662%  2,813,708  0.5812% 254,500  0.0526% 

B 股  33,112,229  81.4196%  7,556,413  18.5804% - 0.0000% 

H 股  37,349,532  93.9588% 2,401,454  6.0412% - 0.0000% 

合计 551,521,083  97.6927% 12,771,575  2.2623% 254,500  0.0451% 

A 股、B 股中小投资者  47,508,648  81.7237% 10,370,121  17.8385% 254,500  0.4378% 

股股东东性性质质 
赞赞成成 反反对对 弃弃权权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A 股 481,122,822  99.3794%  2,686,908  0.5550% 317,800  0.0656% 

B 股 33,112,229  81.4196%  7,556,413  18.5804% -                 0.0000% 

H 股  37,349,532  93.9588%  2,401,454  6.0412% -                   0.0000% 

合计 551,584,583  97.7039% 12,644,775  2.2398% 317,800  0.0563% 

A 股、B 股中小投资者  47,572,148  81.8329% 10,243,321  17.6204% 317,800  0.5467% 

股股东东性性质质 
赞赞成成 反反对对 弃弃权权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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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发行方式》 

1.11 《承销方式》 

1.12 《决议的有效期》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股股数数 占占比比 

A 股 481,177,022 99.3906% 2,602,108 0.5375% 348,400 0.0720% 

B 股 33,092,079 81.3700% 7,576,563 18.6300% - 0.0000% 

H 股 37,349,532 93.9588% 2,401,454 6.0412% - 0.0000% 

合计 551,618,633 97.7099% 12,580,125 2.2284% 348,400 0.0617% 

A 股、B 股中小投资者 47,606,198 81.8915% 10,178,671 17.5092% 348,400 0.5993% 

股股东东性性质质 
赞赞成成 反反对对 弃弃权权 

CŽ�@�@CŽ�)CŽ�)CŽ�)CŽ�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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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偿债保证措施》 

1.14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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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四、、 结结论论意意见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3）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